
國外槍械砲藥入關台灣拍攝申請作業流程圖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僅提供流程參考，非代辦或權責單位。 

2. 此項申請流程之適用對象：針對影視產業之台灣製作公司。 

3. 此項申請流程之權責單位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(02)2375-8368#1422    

http://www.bamid.gov.tw/bin/home.php。 

4. 欲申請台北市市有場所拍攝，因拍攝需求須使用國外槍械砲藥，請檢附其入關證明(警政署函文與貨品進口同

意書)副本於申請文件中。 

5. 申請核准後，該批貨品須依規定地點及議定時間存放與拿取，且必須在議定時間內復運出口。 

6. 申請時間：約 1 個月。 

申請人以台灣製作公司名義發函並檢附

相關文件至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

局提出申請 

相關文件: 

1. 拍攝企劃書、劇情大綱，以及槍械使用對應的場次劇本 

2. 槍械砲藥種類、數量之附照片清冊 

3. 營利事業登記證(需有電影製作營業項目) 

4. 海關之貨品進口同意書之申請書 

申請人(台灣製作公司)準備相關文件 

文化部影視局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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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政署發函並檢附核可之貨品進口同意書至： 

1. 申請人(製作公司) 

2. 海關 

3. 文化部影視局 

警政署發函通知申請人

(製作公司)說明不需要申

報(模型槍)，並以此函直

接跟海關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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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bamid.gov.tw/bin/home.php

